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驾车通过城市快速道路，
遇到因路运公司维护保养路段
而造成的交通严重拥堵、快速
路通行不快的情况，消费者该
如何面对？广州市民廖先生选
择的应对方式是与路运公司较
真，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庭。
廖先生认为自己支付了费用却
未获得相应服务，要求路运公
司退回他已付的路桥通行费。
2020年4月，法院对这起案件
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廖先生的
诉讼请求。

道路维修致拥堵
通行效率降低引争端

廖先生对记者说，2019
年，他和朋友驾驶汽车从广州
市番禺大桥收费站驶入华南
快速路，临近华南大桥路段
时，因道路施工出现了严重拥
堵情况。

据悉，该段快速路长3公
里，正常通行时间约10分钟左
右，但廖先生表示，因为拥堵，
自己当时在该路段耗时约30
分钟。“消耗精力不说，还严重
影响了我之后的工作安排。”
廖先生说，“更让人不满的是，
在道路出口，收费站依然收取
我 10元通行费，和正常情况
一样。”

没有享受到快速路该有的
畅通环境和速度条件，却支付
了正常的通行费用，廖先生认
为这很不合理，属于合同违约。

“付费就意味着我与华南
快速路订立服务合同，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公平、
诚实信用原则，路运公司应当
提供与我支付价款对等的服
务。”廖先生认为，华南快速路
为城市快速路，根据《广州市城
市快速路路政管理条例》的相
关规定，城市快速路设计时速

在60公里以上，且华南快速路
在正常情况下通行速度为60
公里/小时至 80 公里/小时，

“而我这次的通行速度估算约
为13.33公里/小时，所以运营
方未能提供与我支付价款对等
的服务，属于合同违约。”

对于廖先生的诉求，华南
快速路经营方广州华南路桥实
业有限公司拒绝返还其施工路
段通行路费，理由是该快速路
华南大桥路段的维修已经过广
州市公安局和广州市住房城乡
建设委员会批准，并发布了相
关的公告文件。

此外，记者了解到，广州华
南路桥实业有限公司在大桥维
修前已经通过当地相关媒体向
公众宣布维修事项，并告知了
绕行方案。

在廖先生提供的广州市天
河区人民法院判决书中提到，
从廖先生乘坐的车辆驶入华南
快速路时起，双方即成立事实
服务合同关系，但有关双方权
利义务的内容、价款等均未经
双方当事人事先协商，亦无书
面合同约定，而是由有关行业
标准、政府定价及相关法律法
规予以确定。

关于廖先生提出的路运公
司提供的服务与收取的费用不
对等属于违约一说，天河区法
院在判决书中解释，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公路经营
企业需保证通行车辆达到的最
低通行时速要求，而城市快速
路时速60公里以上指的是设
计速度。此外，天河区法院在
判决书中表示，对于快速道路
而言，安全通行是保障，畅通
是目的，所以，一旦道路有安
全隐患时，路运公司负有公路
养护的法定职责，加上该公司
在维修前也通过媒体和相关
渠道对居民进行了情况告知，
故作出驳回原告廖先生诉讼请
求的判决。

类似现象层出不穷
消费者权益难保障

廖先生对此判决结果并不
认同，他告诉记者，路运公司在
媒体上的情况告知是一种强行
将责任转移到司机头上的做
法，不是每一位司机都有出门
前读报或看线上新闻了解该路
段是否在维修的习惯。

“而且本事件的核心不是
路运公司告知道路维修情况与
否，而是在道路严重拥堵下向
司机收取同样的通行费是否合
理？”廖先生说，“春节期间，高
速公路都有减免过路费等相应
措施，其目的除了提升收费站
关卡通行效率外，也是对消费
者可能遇到的拥堵情况进行补
偿。那么为何在城市快速路因
日常维修保养而造成拥堵的情
况下，路运公司就不能减免相
应费用以保障消费者权益呢？”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驳回
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从收费
公路经营企业、公路使用人的
合法权益保障等角度出发，天
河区法院认为该起诉具有一定
的公益性，对收费公路经营管
理者进一步加强公路管理能
力、提升服务水平具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亦有利于相关管理
部门聚焦问题、找准着力点，解
决市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值得肯定。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廖先
生的案件并非个案，类似的争
议在多地均有出现。

2011年，京藏高速公路内
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段施工扩
建，仅留一条车道通行，大大降
低了车辆通行速度，部分消费
者提出“为何减速不减价”的质
疑；2016年，云南曲陆高速改
扩建施工期间，由原来的双向4
车道高速公路变成了一条“工
地路”，同样引起部分消费者不
满；2021年，陕西西安绕城高

速进行为期3个月的路面整修
工作，有车主提出修路可能引
起拥堵导致“高速”变“低速”，
影响出行体验……

经常驾车走城市快速道路
的广东省政协原常委孟浩表
示，对于相关单位维修、保养、
扩建道路非常理解，因为大家
出门在外首先考虑的就是安
全。“但无论是城市快速路还
是高速公路，任何收费道路进
行维修，只要是在原规定最高
限速基础上限速，都应该按降
低的限速比例相应地调整道
路通行费用，这样才显得公
平。”孟浩说，“路运公司作为
企业，即使相应道路在维修期
间真实影响了消费者的通行
效率，却仍不对通行费作出调
整，确实无法很好地保障消费
者权益。”

道路运营方应重视相关问题

谈到华南快速路一案，江
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公
益律师、北京中银（南昌）律师
事务所律师程锋分析认为，该
案件之所以备受关注，因为其
本身具有一定意义上的代表性
和普遍性。

程锋表示，天河区法院的
判决依据主要在于消费者与路
运公司之间并无明确合同，所
以案件是根据国家相关法规以
及社会常规做法进行判定，无
法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2021 年 1 月 1 日起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
关规定。此外，消费者举证的
只是一次单独拥堵事件，如果
能举证华南快速路在持续时
间（如一个月以上）内多次、经
常性地拥堵，其通行效率与普
通道路无异，那说明路运公司
管理可能存在问题，应该相应
地减免通行费。“但对于消费者
而言，进行这样持续的法律举

证，显然存在一定的难度。”程
锋说。

在程锋看来，在华南快速
路案件中，消费者本身胜诉还
是败诉并不重要，因为该案件
的示范性意义已经得以体
现。“全国这样的事件并不少
见，但消费者走法律途径解决
的并不多。这个案件有利于
助推路运公司提高管理能力和
服务水平。”

此外，程锋认为，排除由于
暴雨、大雾、车祸等不可抗力因
素造成的拥堵，单就维保作业
看，相比不收费道路，各路运公
司针对快速道路收取了一定金
额的通行费用，理应尽到更高
的服务义务，为消费者提供合
乎标准（包括道路安全、通行
速度等）的道路通行条件。这
符合消费者权益中的公平交
易权，即“消费者在购买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时所享有的获
得质量保障和价格合理、计量
正确等公平交易的权利”。“而
且，公路交通是民生之本，消
费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不应被分割考虑，要统筹把
握。”程锋说。

那么，遇维修作业情况时，
路运公司该如何完善相应举措
以保障消费者权利？对此，程
锋建议：一方面，路运公司可在
道路入口处设置清晰标识，明
确道路维护时间和可能存在的
拥堵路段，提示司机绕行；另一
方面，尽可能把施工作业安排
在夜晚车流量较少的时间点，
这样虽然可能会增加路运公司
的费用预算，但能合理保障消
费者出行效率，提升出行体验，
很有必要。

对于类似案件，有专家认
为交通拥堵是城镇化进程中的
必然产物，城市快速道路也不
能例外。但在中国交通运输协
会新技术促进分会专家委员解
筱文看来，不能简单地一概而
论。“造成道路拥堵的原因既有
人为因素、也有路况原因，更包
括城市整体规划、发展、建设等
综合因素。”他说，“对于快速道
路而言，通行车流量、通行时间
段、司机驾驶习惯和道路施工
维护都有可能会引发拥堵，若
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拥堵几
率将更高。”

解筱文认为，在类似案件
中，消费者和运营方从各自立
场上看都有理有据，不存对
错。但快速道路和高速公路运
营方并非纯粹的企业，人们还
应更多地从社会效益角度考虑
问题，从整体建设探索解决途
径，比如完善道路收费价格体
系、在修路期间进行分流和开
辟新的路段、规划道路维护保
养时间段等。

施工致快速道路不施工致快速道路不““快速快速””
仍照常收通行费合理吗仍照常收通行费合理吗

“高颜值”文具暗藏高风险

卡通形象的卷笔刀、带吊坠的笔、
白得发亮的纸张……“高颜值”文具正
成为当下儿童文具市场最受欢迎的产
品。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高颜值”文
具暗藏高风险，极易对儿童身体健康造
成损害。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曾对市场上深受中小学生喜欢的4个
品牌香味荧光笔拆解部件逐个检测分
析，发现挥发性气味来自荧光笔内的墨
水，一共检测出 15种挥发成分，其中
10种为有毒物质，还包括高毒物质丙
烯腈。研究显示，长时间吸入丙烯腈能
引起恶心、呕吐、头痛、疲倦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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